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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期间

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如下有关规定： 

一、凡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权

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二、股东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计入表决数。特殊情况

，应经主席团同意并向股东会签到处申报。 

三、会议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议的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应当认真

履行其法定义务，不侵犯其他股东利益，不扰乱股东会的正常会议秩序。 

五、股东会发言安排为20分钟。股东在股东会发言前，请向股东会签到处

预先报告，并明确发言主题，由股东会主席按报名次序先后安排发言。每位股

东发言时间不超过3分钟，发言次序按所持股份排列，临时要求发言的股东安排

在登记发言的股东之后。 

六、股东会表决采用按股权书面表决方式，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写意见

，填写完毕由股东会工作人员统一收票。 

七、参加会议的法人股股东，如有多名代表，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由该

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 

八、股东发言不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不涉及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以外的

提问、发言或其他议案的提议和审议。 

九、公司董事会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对与

公司或股东审议内容无关的质询或提问，董事会有权拒绝回答。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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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表决及选举办法 

一、本次股东会将进行表决的事项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现场会议监票规定 

会议设计票人和监票人各一名（股东代表两名），于议案表决前由股东推举

产生。 

计票人的职责为： 

1、负责表决票的发放和收集； 

2、负责核对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3、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 

4、计算并统计表决议案的得票数； 

监票人负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公司聘请的律师与计票人和监票

人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三、现场会议表决规定 

1、本次股东会采取全部议案宣布完毕后统一表决的方式，全部议案列于一

张表决票内，每个股东或代理人持有表决票共1张。 

2、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权的权重由该股东所持股份占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决定。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中的议案，可以表示

赞成、反对或弃权，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对应项内打“√”。股东或代理

人应在每张表决票的签名栏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 

3、股东或代理人应在每张表决票的签名栏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

决票视为无效。 

4、统计和表决办法。全部议案宣读完毕，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即就议案进行

表决，表决后由计票人收集、统计表决票数。 

四、表决结果的宣读 

投票结束后主持人宣布休会，等待上证e服务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此时，

与会人员可以留在原位监督统计，也可至会场外稍事休息。 

收到网络投票结果，在监票人、计票人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共同进行汇总统计

后，由监票人宣读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最终表决结果。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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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6年2月11日14:3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12楼祥源文旅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衡先生 

四、会议议程： 

议程 内容 负责人员 

1 宣布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开始并致欢迎辞 董事长 

2 介绍会议表决及选举办法 董事会秘书 

3 股东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董事长 

4 
宣读待审议文件：《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5 股东提问 股东 

6 股东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股东 

7 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计票人、监票

人 

8 监票人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监票人 

9 等待汇总网络投票结果 —— 

10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律师 

11 董事长宣读决议草案，董事签字确认 董事长 

12 宣布会议结束 董事长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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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祥源堃鹏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堃鹏”）拟与其全资子公司金秀莲花山

景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秀莲花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秀瑶族自治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瑶族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4501042025202512），为农业银行瑶族支行对金秀莲花山享有的债

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

民币45,859.5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

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

担保。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金秀莲花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祥源堃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黄美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324MA5KMA5L56 

成立时间 2016-12-26 

注册地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金田村孟村屯（县游

客集散中心内）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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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

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公园、景区小

型设施娱乐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旅游开发

项目策划咨询；票务代理服务；服装服饰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鞋帽零售；服

装服饰出租；珠宝首饰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户

外用品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个人互联

网直播服务；停车场服务；茶具销售；农村民间

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

营；客运索道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旅游业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攀岩）；食品销

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游艺娱乐活动；酒类

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营业性演出；餐饮服务

（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住宿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8月31日

/2025年1-8月（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54,330.33 54,002.72 

负债总额 44,231.57 43,939.30 

资产净额 10,098.76 10,063.42 

营业收入 3,057.45 4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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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5.34 168.92 

（二） 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金秀莲花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担保事项 

1、相关主体 

借款人：金秀莲花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秀瑶族自治县支行 

保证人：浙江祥源堃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保证金额：祥源堃鹏为农业银行瑶族支行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4501042025202512），向金秀莲花山发放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合同

约定承担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人民币45,859.5万元（大写：肆亿伍仟捌

佰伍拾玖万伍仟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

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

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是否有反担保：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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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祥源堃鹏为其全资子公司金秀莲花山提供担保属于合

理商业行为，祥源堃鹏能够全面掌握金秀莲花山运营和管理情况，并对其重大

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

保有利于拓宽金秀莲花山融资渠道，优化融资成本，有利于景区日常经营和各

项业务的积极开展。 

四、董事会意见 

2026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

满足金秀莲花山日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20,435.50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80%。公司对外担保

均为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孙、子公司及全资、控股孙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审议。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